附件一
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

投標須知
以下各項招標規定內容，由「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」（以下簡稱本公司）填寫，投標廠商不得填寫或塗改。各項內含選項者，由本公司勾填。

	標案名稱：
	115年度三立大樓環境清潔維護-第二次公開招標

	開標案號：
	S1150205

	開標地點：
	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159號

	開標時間：
	民國 115  年  3  月  19  日  下  午  1  時  30  分


1、 本採購適用本公司公開招標所訂定之規定。
2、 採購標的性質：勞務

3、 標案規格書：本公司檢附標的物規格、型號、數量、功能效益等說明及得標廠商應履行之契約責任：另備如附件。

4、 投標廠商需於資格審查時提出施工工法、設備、財物、勞務或其他等規格，均需符合「標案規格書」所訂之要求，並應檢附登記或設立之證明（經濟部-公司登記資料或財政部-營業登記或公司變更事項登記表），最近一期營業稅完稅證明書，投標同意書，押標金收據影本，公司簡介，型錄等。若不符合資格，則退還廠商所繳全部資料及文件。
5、 領標期限：自民國 115  年  3  月  12  日  上  午  9  時  0  分

至民國 115  年  3  月  16  日  下  午  6  時  0  分

6、 廠商資格文件及押標金須於截標日：
民國 115 年  3  月  18 日  下  午  5  時  0  分前（開標前一日），專人送達下列收件地點：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159號
，同時至本公司財務部出納，直接繳交押標金，並取得押標金收據。經審標單位審查後，資格符合廠商由採購單位電話通知，攜帶「公司大小章」、「委託代理出席開標授權書」及密封之「投標總標單」、於開標日當天，至開標地點，參與投標並開標，受託人需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供審查。

7、 本採購投標廠商最低實收資本額：貳佰萬元整

8、 本採購案決標方式：最有利標。                 
9、 本採購決標後，若採購核決權限未完成，得先辦理保留決標，俟簽核完成後始決標生效。

10、 廠商所提出之資格文件影本，本公司於必要時得通知廠商限期提出正本供查驗，查驗結果如與正本不符，係偽造或變造者，該廠商得標不計，以流標處理，擇期再辦理公開招標。
11、 本採購預算金額：不公告
12、 本採購為：未分批辦理。

13、 本採購：不允許廠商共同投標

14、 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：1式 3 份。

15、 押標金金額：壹佰萬元整。

16、 履約保證金金額為契約金額之   10   %。
17、 退還履約保證金交付時間：

第一期開工日：退還交付金額30％

(若為採購案，則為得標者將訂貨單副本繳交至本公司查收)
      第二期完工(交貨)日：退還交付金額30％

      第三期驗收完成日：退還交付金額20％

      第四期保固一年（不含延長保固）屆滿後：退還交付金額20％

18、 履約保證金繳納期限：得先由押標金轉入，並於簽訂契約前多退少補。

19、 廠商押標金請以下列方式擇一繳納： 

(1) 應開立抬頭為「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」之金融機構即期保付支票（禁止背書轉讓）

(2) 金融機構簽發之保證函
註：若不符投標資格及未得標，則無息退還押標金。
20、 履約保證金請以下列方式擇一繳納：
(1) 廠商應開立抬頭為「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」之金融機構即期保付支票（禁止背書轉讓）

(2) 金融機構簽發之保證函，
(3) 質權設定給「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」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。
21、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所繳納之押標金，不予發還。若有違法情事，本公司得向違規廠商提出法律訴訟： 

(一)以偽造、變造之文件投標。
(二)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。
(三)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。
(四)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。
(五)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。
(六)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，繳足履約保證金或提供擔保。
(七)押標金轉換為履約保證金。
(八)其他經政府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。

22、 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，應於投標截止日前2日以E-Mail向本公司採購單位請求釋疑。（民國 115 年  3  月 16 日前）
        E-Mail：  03030008@mail.sanlih.com.tw  

本公司採購單位應以E-Mail於投標截止期限前答覆前條請求釋疑廠商。（民國  115  年  3  月  17  日前）
23、 投標文件有效期：自開標日起90日止

24、 招標文件如有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、專利、設計或型式、特定來源地、生產者或供應者之情形，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，且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。廠商應於投標文件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、價格及功能、效益、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，以供審查。

25、 允許廠商在不降低原有功能條件下，可提出可縮減工期、減       省經費或提高效率之替代方案，但採行與否由本公司決定。
26、 本公司認為最低標廠商價格明顯不合理，有降低品質及不能誠信履約之虞，或其他特殊情形，得通知廠商限期提出說明，廠商未於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，得視同棄標，並以次低標廠商為最低標廠商。

27、 投標廠商標價幣別：新台幣
28、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參加投標、及不得作為決標對象：

(一)提供規劃、設計、相關工程服務之廠商及分包廠商，於依該服務辦理之採購。
(二)代擬招標文件之廠商，於依該招標文件辦理之採購。
(三)提供審標服務之廠商，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。
(四)因履行契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商，於使用該等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標之採購。
(五)提供專案管理服務之廠商，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。
        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情形，於無利益衝突或無不公平競爭之虞，經招標單位及審標人員同意者，得不在此限。

29、 採購標的涉及智慧財產權時，投標者須將全部權利交付予本公司。

30、 全份招標文件（不得使用鉛筆書寫）包括：

1. 投標須知

2. 投標同意書

3. 委託代理出席開標授權書

4. 投標總標單

5. 標案規格書

31、 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，得隨時以文件補充之。
32、 受理廠商檢舉之本公司法務室連絡方式：

電話：  02-8792-8888分機89334  

        E-Mail：  notjill@mail.sanlih.com.tw  
	採 購 單 位：
	管理部-總務暨採購中心

	聯 絡 姓 名：
	顏銀南

	聯 絡 電 話：
	02-8792-8888分機83153

	聯 絡 地 址：
	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159號


